
关于开展经济困难家庭重度和完全失能老年人
养老服务补贴工作的通知

一、补贴对象

西安市户籍的城乡低保家庭成员中，60周岁（含）以上，

经能力评估为重度失能和完全失能的老年人。

二、补贴标准和形式

补贴标准限额为260元/月/人，由政府购买服务。

三、服务内容

由服务机构为老年人在其住所内提供生活照料类和护理类

服务。具体项目见附件。

四、办理程序

（一）服务申请

老年人、其家属或其他委托代理人可向户籍所在地的镇人

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直接通过西安市养老服务信息平台提

交申请。委托申请的，应当履行相应委托手续。申请时，需如

实填写或上传《西安市养老服务补贴申请表》。需进一步核实

情况的，申请人应配合提供材料。可以通过西安市低收入人口

动态监测平台共享的证明材料，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

（二）服务受理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在受理申请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

补贴对象身份认定核实，并申请经办机构进行能力评估。在重

度失能和完全失能评估有效期内的老年人，不再重复评估。经

办机构应在接受申请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完成能力评估，出具评

估报告和综合照护方案。综合照护方案应当一人一策，明确服

务项目、服务机构等内容。经办机构将身份认定核实结果、能

力评估报告和综合照护方案报区县（开发区）民政部门备案。

（三）服务审批

区县（开发区）民政部门在5个工作日内决定申请人是否享

受服务，并将结果发回经办机构和镇街，在申请人所在村（社

区）中公示不少于7日，对符合条件且公示无异议的予以批准。

批准后，经办机构向服务机构派单。补贴服务自区县（开发

区）民政部门批准后的次月起实施。

五、其他规范

（一）主动发现补贴对象

对西安市户籍低保家庭中60周岁（含）以上的重病重残老

年人，由市民政局从西安市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平台导出人员

名单，经办机构征询老年人及家属服务需求、开展能力评估、

出具照护方案。报区县（开发区）民政部门备案后，即可组织

实施。

（二）服务结算与支付。服务原则上每月4次，每次1小

时。在补贴标准内的服务费用，由补贴资金支付；超出补贴标



准的，由补贴对象及家庭自行承担。补贴对象未使用的当月补

贴额度，月末自动清零，不再追溯。

服务补贴资金采取据实结算方式按季度结算。市级、区县

（开发区）每季度根据真实服务数据向服务机构结算补贴资

金。经办机构的服务费由市级列支。

（三）服务变更与暂停。确因需要，补贴对象或其委托代

理人可对服务地、服务机构、照护方案、服务计划等提出变更

申请。变更服务地、服务机构或照护方案的，应在每月20日前

向经办机构提出申请，次月起生效。变更服务计划的，应提前3

个工作日向服务机构提出申请，经双方确认后生效。补贴对象

因自身原因暂时不能享受服务的，可向经办机构申请服务暂

停。

（四）服务停止。补贴对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补贴对象

去世、户口迁出本市行政区域、经济状况或能力等级不再符合

养老服务补贴条件，养老服务补贴即时停止。

附件：西安市养老服务补贴项目内容






